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王超 通
讯员 赵艳芳 荆曰轩) 为了获取
非法利益，男子张某等人谋划了一条
生财之路。他们趁着夜色，偷偷窜进
多家工厂的仓库、车间，然后大肆盗
窃工厂物资。日前，河口公安分局成
功打掉了这一犯罪团伙。

2014年11月，河口警方接到报警
称：其公司车间内三个加热炉铜管、
铜排、铜电缆等物品被盗，损失价值
10万余元。今年春节前后，辖区又有
10余家企业仓库、厂房内的物资被
盗。案件频发，民警调查发现多起案
件被盗物品以及作案时间、手法、特
点类似，遂决定并案侦查。

摸排10余天后，民警在利津县陈
庄镇某加油站院内一废铜收购点发
现部分铜管、铜排形状及特点与受害
企业被盗的加热炉铜管、铜排相符，
民警遂将该收购点列为侦查重点。

侦查过程中，办案民警发现到该
收购点卖这些铜管、铜排的一中年妇
女十分可疑。调查发现，该女子在河
口经营一废品回收站。经过两个多月
的连续摸排，一个盗窃、销赃的犯罪
团伙浮出水面，为防止打草惊蛇，民
警并未轻举妄动。2015年5月14日，河
口公安分局再次接到辖区某企业报
警称：公司厂区仓库内12台海尔牌电
视机被盗，价值2万余元。民警遂决定
于5月27日收网，7名嫌疑人落网。

经审讯了解到，2014年11月份以
来，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成、李某等
人选择河口经济开发区企业为作案
目标，凌晨时段骑三轮车到开发区，
将三轮车藏在企业附近树林中，采取
翻墙、钻窗、撬门等方式进入企业仓
库、厂房等，将电视机、铜、铁、抽水
泵、架扣、电缆、塑料管、橡胶皮等物
品搬出后装车逃窜。将盗窃物品卖给
犯罪嫌疑人刘某、刘某某、陈某等人
销赃，先后作案20余起，涉案价值共
3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成、
李某三人均已刑拘，其余人员正在处
理，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为取暖和加工熟食，男子合伙打孔盗气

东营区法院对4案15名
涉油罪犯集中宣判

东营市是
胜利油田所在
地，涉油犯罪案
件相对较多。6
月 4日上午，东
营区法院对4起
涉油刑事案件
1 5名被告人进
行了集中宣判，
此批涉油犯罪
案件涉及破坏
易燃易爆设备、
盗窃等多个罪
名。涉案15名罪
犯分别被判处
一年六个月至
四年一个月不
等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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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晚至次日凌晨，被告人张某龙、陈某鹏
伙同他人来到垦利县永安镇义兴村北侧附
近，从位于此处的油田原油外输管线上盗窃
原油。因为被巡逻队员发现，张某没有得
逞，迅速逃离现场，现场遗留袋装原油51袋，

共计2 2 2 0千克价值1 0 3 0 1 . 6 9

元。没过几天，没有得逞的陈
某鹏心有不甘，再次伙同他
人到垦利县南羊村附近，准
备盗窃原油。就在陈某快要
得逞时，再次被巡逻人员发
现，陈某鹏等人遂逃离现场，
现场遗留原油 2 1袋。2 0 1 3年
10月31日，被告人张某彬、岳
某伙同胡某(另案处理)、张某
伟等人 (在逃 )到228省道六干
渠附近，从此处输油管线打
孔一处后盗窃原油，后被告
人张某彬被巡逻人员现场抓
获。同年11月21日，公安机关
抓获被告人陈某鹏、张某龙、
崔某、岳某。

2 0 1 4年 1 0月初，居住在
东辛采油厂一计量站附近的
孙某 (在逃 )让被告人郭某找
几个人，从该计量站东侧 3 0

米处的天然气外输干线上打
孔安装盗气管线，以窃取天

然气用于取暖和加工熟食。过后，郭某又找
来被告人张某柱、杨某及杜某 (在逃 )一同参
与，被告人张某冬得知后主动提出参与。当
月6日晚1 0时许，被告人郭某纠集张某柱等
人，携带铁锨、电钻、电线锯弓、铁钎子、铁
管、塑料管线等工具，窜至计量站附近，由
张某冬、杨某到附近油井场的变压器上接
电，郭某在现场挖坑、找管线、打孔安装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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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硕鼠”终落网

早报眼
2015年6月5日 星期五 编辑：曹萌萌 美编：杨珣

A04

集中宣判现场。 本报记者 王超 摄

管，张某柱挖坑、找管线，四被告人在途经该计量站东侧30米处的
天然气外输干线上打孔两处，并在打孔处接管线欲私接天然气至
孙某的住处。就在几人专心“工作”时，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民
警接到报警后赶至现场将张某冬、杨某当场抓获，另外两人逃窜。
同年11月12日，被告人郭某、张某柱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012年11月，被告人周某伙同陈某利、宋某、许某等三人 (已判
刑 )及刘某彬 (在逃 )携带作案工具来到垦利县胜坨镇一村庄东侧，
在经由此处的输油管线上打孔一处，并通过地下铺埋管线的方式
将原油引至由许某出面租赁的院子里，后伙同被告人王某强及王
某社等四人 (已判刑 )在此盗窃原油。2012年11月27日和28日晚，被
告人周某等伙同他人在事先租赁的院落内盗窃原油2车，纯原油3

吨，价值15876元。后周某等人在实施盗窃时被抓获，当场查获盗油
车辆两辆，扣押车上暗罐内纯油共计1 . 97吨，价值10112元。

经审理，法院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盗窃罪判处张某龙、陈
某鹏有期徒刑四年、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其余十三名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一年六个与至三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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